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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，燃煤、燃油和燃气锅炉，其能效指标比现行《湖南

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 规定值的提高或降低幅度满足表

11.2.5的要求；对房间空气调节器和家用燃气热水炉，其能效等级满足现行

有关国家标准规定的 1级要求。

表 11.2.5 冷、热源机组能效指标比现行

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的提高或降低幅度

机组类型 能效指标 提高或降低幅度

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（热

泵）机组
制冷性能系数（COP） 提高 12%

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
直燃型 制冷、供热性能系数（COP） 提高 12%
蒸汽型 单位制冷量蒸汽耗量 降低 12%

单元式空气调节机、风管送风式和屋

顶式空调机组
能效比（EER） 提高 12%

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（IPLV(C)） 提高 16%

锅炉
燃煤 热效率 提高 6个百分点

燃油燃气 热效率 提高 4个百分点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本条是对本标准第 5.2.8条的更高层次要求，除具体指标数值以外的其他说明内容与

第 5.2.8条同。尚需说明的是对于居住建筑或小型公建中采用分体空调器、燃气热水炉等

其他设备作为供暖空调冷热源的情况（包括同时作为供暖和生活热水热源的热水炉），可

以《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GB 12021.3、《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

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 21455、《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

定值及能效等级》GB 20665等现行有关国家标准中的能效等级 1级作为判定本条是否达

标的依据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本条得分的前提条件是第 5.2.8条得满分 5分。当供暖空调系统的冷、热源机组能效

按第 5.2.4条评价得 5分，但达不到本条要求的得分条件，本条不得分。

除具体指标外，评价内容同第 5.2.8条。

11.2.6 采用分布式热电冷联供技术，系统全年能源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70%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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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为本标准新增条文。分布式是相对于集中式而言，要求系统就近布置在用户处或

用户附近，而不是集中生产后通过大规模的输配系统供应各处用户；联供技术一般是指以

一次能源发电，并利用发电余热供暖、供冷，同时向用户输出电能、热（冷）。对于以燃

气为一次能源、发电机总容量不大于 15MW的分布式三联供系统，应按行业标准《燃气

冷热电三联供工程技术规程》CJJ145的规定进行设计、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，并遵循电

能自发自用、余热利用最大化的原则。

2011年，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《关于发展

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能源 [2011]2196号），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定义为"

利用天然气为燃料，通过冷热电三联供等方式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，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在

70%以上，并在负荷中心就近实现能源供应的现代能源供应方式"。其发展重点为能源负

荷中心建设区域分布式能源系统和楼宇分布式能源系统，包括城市工业园区、旅游集中服

务区、生态园区、大型商业设施等，在条件具备的地方结合太阳能、风能、地源热泵等可

再生能源进行综合利用。

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50736-2012的相关规定有：

8.1.1（8） 天然气供应充足的地区，当建筑的电力负荷、热负荷和冷负荷能较好匹

配、能充分发挥冷、热、电联产系统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经济技术比较合理时，直采用

分布式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。

8.9.1 采用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时，应优化系统配置，满足能源梯级利用的要求。

8.9.2 设备配置及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原则：

1 以冷、热负荷定发电量；

2 优先满足本建筑的机电系统用电。

8.9.3 余热利用设备及容量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宜采用余热直接回收利用的方式；

2 余热利用设备最低制冷容量，不应低于发电机满负荷运行时产生的余热制冷量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各类公共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系统全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

法详见行业标准《燃气冷热电三联供工程技术规程》CJJ145-2010第 3.3.5条，应为系统

全年输出能量（年净输出电量、有效余热供热量与供冷量之和，注意电量单位的转换：

1kWh=3.6MJ），与输入能量（年燃气耗量与燃气低位发热量之积）之比。但其中不应包

括补充冷热设备输出的能量，以及辅助系统消耗的能量。例如，发电机组内部自耗电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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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热锅炉、余热吸收式制冷机等设备补燃产生的热/冷量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计算分析报告（包括负荷预测、系统配置、运行模式、

经济和环保效益等方面）、审查系统全年能源综合利用率及其计算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相关竣工图、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、计算分析报告，审查系统全年

能源综合利用率及其计算，并现场核实。

11.2.7 采用辐射供冷供热技术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本条为本标准新增条文。辐射供冷供热较之传统方法而言，供水温度高（供冷情况下），

可降低制冷主机能耗，并可直接使用天然冷源，更节省能量；供水温度低（供热情况下），

可使用热泵、太阳能、地热及低品位热能，进一步节省能量；舒适性强；并且提供了一种

新的末端形式，有利于系统及布置方式的优化，特别是与采用全新风的空调系统相比，减

少了建筑层高的增加幅度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采取辐射供冷供热进行供暧、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暖通空调专业及建筑专业设计图纸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暖通空调专业及建筑专业竣工图纸、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、运行记

录、空气温度检测报告、水管供回水温度报告等，并现场检查。

11.2.8 采用空气温湿度独立控制处理技术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本条为本标准新增条文。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的基本组成为：处理显热的系统与

处理潜热的系统，两个系统独立调节分别控制室内的温度与湿度。处理显热的系统包括：

高温冷源、余热消除末端装置。余热消除末端装置可以采用毛细管网换热器、辐射板、干

式风机盘管等多种形式。处理潜热的系统，由新风处理机组、送风末端装置组成，采用新

风作为能量输送的媒介。

在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中，采用新风来承担排除室内余湿、CO2与异味的任务，

以保证室内空气质量；室内的显热则通过另外的系统来排除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进行供暧、通风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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